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板信商業銀行【個人借款契約書】修訂內容公告 

編號：LN1022  109.04 版(自 109 年 4 月 8 日起適用) 

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

立約人【含借款人(以下簡稱甲方)、保證人（以

下簡稱丙方）】等，向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簡稱乙方）申請借款，本契約書於民國   

年   月   日交付甲方及丙方及其他關係人

攜回審閱各條款內容（契約審閱期間至少 5

日），且其中重要內容★部分，已經 乙方專人詳

細說明，已充分瞭解並約定共同遵守下列各條

款： 

立約人          （即借款人，以下簡稱甲方）

向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乙方）

申請借款，由    （以下簡稱丙方）為本借款

之□保證人□連帶保證人，本契約書於民國 

年  月 日交付甲方及丙方及其他關係人攜回

審閱各條款內容（契約審閱期間至少 5日），且

其中重要內容★部分，已經 乙方專人詳細說

明，已充分瞭解並約定共同遵守下列各條款： 

□第五條貸款分項額度-5(循環動用) 

□理財型貸款：   略  

一、貸款種類：循環型貸款 

二、期別：□短期 □中期 □長期 

三、科目：□擔保 □無擔保 

四、~五、 略 

六、額度有效期間： 

(一)週轉性貸款：借款期間自首次撥款日起

以一年為期，每年期間屆滿前一個月，

如甲方及丙方不為反對續約之意思（書

面）表示且簽立「續約同意書」，並經乙

方審核同意者，得以同一契約內容繼續

延長一年，不另換約，爾後亦同，惟額

度期間最長不得超過五年，倘本約期限

屆期未延長時，甲方應立即償還本項融

資之本息。 

(二)透支：借款期間自額度啟用日起以一年

為期，每年期間屆滿前一個月，如甲方

及丙方不為反對續約之意思（書面）表

示且簽立「續約同意書」，並經乙方審核

同意者，得以同一契約內容繼續延長一

年，不另換約，爾後亦同，惟額度期間

最長不得超過五年。倘本約期限屆期未

延長時，甲方應立即償還本項融資之本

息。 

(三)存摺融資：借款期間自額度啟用日起以

一年為期，每年期間屆滿前一個月，如

甲方及丙方不為反對續約之意思（書面）

表示且簽立「續約同意書」，並經乙方審

□第五條貸款分項額度-5(循環動用) 

□理財型貸款：   略 

一、貸款種類：循環型貸款 

二、期別：□短期 □中期 □長期 

三、科目：□擔保 □無擔保 

四、~五、 略 

六、額度有效期間： 

(一) 週轉性貸款：借款期間自首次撥款日起

以一年為期，每年期間屆滿前一個月，

如甲方及丙方不為反對續約之意思（書

面）表示且簽立「續約同意書」，並經乙

方審核同意者，得以同一契約內容繼續

延長一年，不另換約，爾後亦同（續約

次數二次），續約次數期滿，應另行換

約。倘本約期限屆期未延長時，甲方應

立即償還本項融資之本息。 

(二)透支：借款期間自額度啟用日起以一年

為期，每年期間屆滿前一個月，如甲方

及丙方不為反對續約之意思（書面）表

示且簽立「續約同意書」，並經乙方審核

同意者，得以同一契約內容繼續延長一

年，不另換約，爾後亦同（續約次數二

次），續約次數期滿，應另行換約。倘本

約期限屆期未延長時，甲方應立即償還

本項融資之本息。 

(三)存摺融資：借款期間自額度啟用日起以

一年為期，每年期間屆滿前一個月，如

甲方及丙方不為反對續約之意思（書面）

表示且簽立「續約同意書」，並經乙方審



 第 2 頁，共 3 頁 

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

核同意者，得以同一契約內容繼續延長

一年，不另換約，爾後亦同，惟額度期

間最長不得超過五年。倘本約期限屆期

未延長時，甲方應立即償還本項融資之

本息。 

(四)其他:自首次撥款日起計    年     月。 

核同意者，得以同一契約內容繼續延長

一年，不另換約，爾後亦同（續約次數

二次），續約次數期滿，應另行換約。倘

本約期限屆期未延長時，甲方應立即償

還本項融資之本息。 

(四)其他：自首次撥款日起計     年     

月。 

【作業費用、總費用年百分率揭露及保險等約定

條款】 

第一條 授權轉帳及作業費用之約定： 

甲方同意自甲方就其開立於乙方之存款帳戶（帳

號第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）內，

免憑甲方本人取款憑證/支票及存摺，由乙方逕

行扣繳本借款之每期或屆期應付款項(包括本貸

款及嗣後續約、展期時之本金、利息、遲延利

息、違約金、擔保物之保險費、各項費用及臨櫃

作業服務收費等)，本人對此等提領款項完全承

認。至前約定帳戶之存款餘額，概以乙方帳載餘

額為準，絕無異議。 

【作業費用、總費用年百分率揭露及保險等約

定條款】 

第一條 授權轉帳及作業費用之約定： 

甲方同意自甲方就其開立於乙方之存款帳戶

（帳號第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）

內，按本借款之每期應繳納之本息、延滯利息、

違約金、擔保物之保險費、各項費用及臨櫃作

業服務收費等金額，由乙方逕行無摺提領／轉

帳繳付，無須向甲方補徵提取款憑證及存摺，

本人對此等提領款項完全承認。至前約定帳戶

之存款餘額，概以乙方帳載餘額為準，絕無異

議。 

第參章、個別商議條款 

第一條 提前清償違約金條款： 

一、 甲方瞭解乙方已提供「限制清償期間」

與「得隨時清償」二種選項供本人選

擇，且乙方已就「限制清償期間」條

件提供較優惠之利率。 

(A)~(B)   略 

二、 得隨時清償，即在任何時間內清償任

何金額或結清帳戶開立抵押權塗銷同

意書均無需支付提前清償違約金。貸

款條件（期間及利率）如下： 

1.期間：      年，              

2.利率：按乙方
□(月)基準利率

□(季)基準利率  
□(月)

定儲利
率指數□(季)

定儲利率指數 
□固定利率

□      機動利率       

％加     %計算，合計為年利率    

%，按日計息。 

第參章、個別商議條款 

第一條 提前清償違約金條款： 

一、 甲方瞭解乙方已提供「限制清償期間」

與「得隨時清償」二種選項供本人選

擇，且乙方已就「限制清償期間」條

件提供較優惠之利率。 

(A)~(B)   略 

二、 得隨時清償，即在任何時間內清償任

何金額或結清帳戶開立抵押權塗銷同

意書均無需支付提前清償違約金。貸

款條件（期間及利率）如下： 

1.期間：      年，              

2.利率：按乙方
□(月)基準利率

□(季)基準利率  
□(月)定

儲利率指

數□(季)定

儲利率指數

□固定利率

□     
       ％加     %計算，合計為年

利率    %，按日計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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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

【貸款文件交付簽收單】 

本契約正本壹式    份，由甲乙雙方、保證人及
其他關係人各執乙份為憑。 

借款人： 

應於十個營業日內親自至乙方承辦營業單位領

取本契約及貸款攤還表，如逾期未親自領取，

乙方得將本契約以掛號方式郵寄予借款人於本

契約所留存之戶籍地或        。 

乙方取得掛號回執後視為已交付本契約。 

交付 
方式 □親領 □郵寄 

簽名或

蓋章 

 

 

 

□保證人/□其他關係人： 

應於十個營業日內親自至乙方承辦營業單位領

取本契約，如逾期未親自領取，乙方得將本契

約以掛號方式郵寄保證人於本契約所留存之戶

籍地或        。 

乙方取得掛號回執後視為已交付本契約。 

交付 

方式 
□親領 □郵寄 

簽名或

蓋章 

 

 

【貸款文件交付簽收單】 
本契約正本乙式    份，由甲乙雙方、保證人
及其他關係人各執乙份為憑。 

借款人： 
□親領：茲領到個人借款契約書正本壹份及攤
還表。 

□郵寄：本人無法親自至貴行領取個人借款契
約書正本及攤還表,同意貴行以雙掛號郵寄
方式交付，郵寄地址：□同戶籍地
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取得掛號回
執聯後視為已交付本契約。如經郵寄至指定
地址未領取退回貴行者，經貴行電話通知改
以來行親領，不再行郵寄。 
 
借款人: 

 

日期：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 
 
□保證人   □其他關係人： 
□親領：茲領到個人借款契約書正本壹份及攤
還表。 

□郵寄：本人無法親自至貴行領取個人借款契
約書正本及攤還表,同意貴行以雙掛號郵寄
方式交付，郵寄地址：□同戶籍地
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取得掛號回
執聯後視為已交付本契約。如經郵寄至指定
地址未領取退回貴行者，經貴行電話通知改

以來行親領，不再行郵寄。 
 
保證人/其他關係人： 

 

日期：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立約人如不同意本項異動，得至本行終止本契約或部分服務項目，立約人如未表示異議或終止服務項目，

並繼續與本行進行交易或使用本行服務，則視為立約人同意本異動內容或項目。 

 

 

 


